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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大雞晚啼：退伍後才考進臺大法律系 

我是讀彰化商職出身，那時唸商職

的人，因為家境的關係通常都沒有繼續

考大學，而我也是如此。所以畢業後先

後考上了「基層公務人員特考」、「統計

人員普考」兩項國家考試，1派到電信

局工作。雖然這在當時是很好的工作，

但因商職同學中有人考上大學，加上我

本來就想唸，一直耿耿於懷，還是想考

大學。 

唸商職時的國文老師則建議我去考律師，他覺得我常常參加

國語演講比賽，文筆很好、理路清晰、口才又好、且有正義感，

應該很適合做律師。但是因為我沒有唸大學，必須先考高等檢定

考試合格後，才能報考律師高考。2於是我就開始自修，但覺得很

困難，考了幾次都沒及格；到了二十二歲時，我去海軍當兵三年，

在軍中仍然一直在準備，每年都去考，但還是有幾科沒及格而沒

通過。屢屢失敗的我，退伍時挫折感很深，覺得檢定這條路行不

通，還是要考大學比較有希望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兩項考試全稱分別是「特種考試台灣省基層公務人員考試」與「普

通考試台灣省統計人員考試」。 
2 依當時「考試法」第九條規定：「舉行高等考試或普通考試前，考

選部得定期舉行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。檢定考試規則由考試院定

之。」惟 1999 年「公務人員考試法」與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

試法」相繼修正後，已刪除檢定考試法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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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此之外，還有兩個因素促成我考大學。第一，在軍中頗能

感受到對大專生的待遇較為優惠，但各個大專生的能力其實是有

好有壞，讓我感覺自己也能考上成為大專生。第二，在大學裡可

以唸夜間部而半工半讀，當時政府對此採取鼓勵態度，旁人也如

此建議。那時候我想說，反正電信局全台灣都有，其中台北不但

大學眾多，且因電信局二十四小時營運有夜間班，有很多人不想

在夜間工作，如果考上再調去換班就好了（那時我在台中上班）。

因此，我就開始積極地準備考試。然而退伍那年卻出現一個意

外：所有夜間部法律系都停辦招生！我本來想既然自己也沒辦法

上白天的課，乾脆不考。不過同事都勸我：大專很不好考，不妨

先考再說，於是我就去考考看，結果考上第一志願臺大法律系法

學組日間部。後來就在同事幫助下，先調台北再和別人換到夜間

班的方式，來繼續學業。就這樣度過了四年大學、兩年研究所的

生活，但也因此把身體弄得很累，吃了很多苦。 

二、為開拓新視野而在大學時期修習英美法 

在大學時代，由於之前曾準備律師高等檢定考試之故，於當

兵時已對考試科目（例如民法、刑法、商法等）大概接觸過，所

以上課時聽聽還可以，但總覺得收穫不多，因此很想在大二修讀

之前較不熟悉的英美法。那時在臺大教英美法的老師是呂光教

授，3一開始助教認為我的大一英文成績太差而不讓我選，但我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臺大法律系在 1950 年代後期，英美法的教學相當興盛，都以美國

的案例教學為主，但 1960 年代以後法學組只剩英美法導論為必

修，呂光 1956 年 8 月到校服務，美國狄北大學法學博士，執教英

美法相關科目，曾任行政院顧問、行政院設計委員會委員、國家安

全委員會委員。王泰升，〈台大法學教育與台灣社會（1928-2000）〉，

收於王泰升，《台灣法的世紀變革》（台北：元照，2005），頁 171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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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成績不好是因在聽、說方面較弱，然閱讀能力則從高中到當兵

都一直有保持，並沒有問題，助教就要我去找系主任談。當時的

系主任是韓忠謨老師代理，韓老師要我寫一封信給呂光批准，而

呂光老師則表示上課是用英文資料，要我先承諾「被當不後悔」

才讓我修習。我對愈困難的事物一向是愈想挑戰，故這並不成障

礙。這門課是用英美式的教學，學習較為自由，例如考試可帶書

（open-book exam），甚至帶回家、圖書館寫（take-home exam.），

作答也是中英文皆可，讓我收穫很多。 

我另一個學習重點是德文。在大一時可選修外文，而我因英

文已唸了很久，又覺得學德文只有把握現在這個機會，加上大部

分同學都選德文，我也想跟著選，加上自己又有向困難挑戰的習

慣，所以儘管幾乎已沒空讀書，但還是選了德文。至於其他外文，

例如日文，同學們多以旁聽為主（當時在法學院開課的是曹欽源
4教授）；選修法文的，只有一、兩位；還有一些完全沒有選修外

文的同學，則大部分是為了準備國考。 

雖然我也是以國考為主要目標，但因一般法律科目都自修

過，上課認真聽就可以，不用花這麼多時間準備，而且我也發現

英美法其實沒有想像中困難，教材的英文、法律概念並不深，加

上我英文閱讀能力本就不差，先行具備的法律底子亦有助理解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88。 

4 曹欽源，1907 年生，新竹州桃園郡龜山庄人，臺北高等學校畢業

後，進入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就讀，1933 年畢業；戰後任臺大文

學院教授，曾在法學院開設「日文名著選讀」課程，對福佬話亦有

研究，著有《臺灣話》、編著《日語名著選讀》、《日語基礎讀本》、

《日語綜合讀本》等書。臺灣新民報社調查部編，《臺灣人士鑑》

（台北：臺灣新報社，1934），頁 206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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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有餘裕在大學期間持續修習德文和英美法，包括證據法、刑法、

衡平法（Equity）、Trespass、Common Law 等等，5我都有選讀。 

在另一方面，由於在考上大學那年也同時通過了檢定考試，

所以讀大學的時候是一面上班上課，一面繼續準備律師高考。以

前的考題從現在看來是很簡單的，但對那時的我們來說很難，例

如光是「『殺人』跟『傷害致死』有何不同？」這種題目就足以

「整死」我們，要等考完以後，有了判例，才能完全清楚。就這

樣考了幾次都沒過，到大三時就暫時放棄，改以準備研究所考試

為主。 

三、以具政治性的中國清末變法為題撰寫學士論文 

我在大學期間，因為換班的關係，幾乎都是上夜班，常從晚

上六點或十點工作到天亮，早上七點再去上課，等於幾乎沒睡

覺，加上都沒缺過課，覺得很累，因此到大四時，想說選修學士

論文就不用上課，時間運用上較有彈性。況且當時我已二十八

歲，見識亦較多，有助於論文的寫作。由於我考律師高考時，「中

國法制史」還是考科之一，6先前準備過，學校也開有此課程，加

上我對歷史很有興趣，特別是王安石變法，只是這跟現在較沒關

聯，資料也較少，且偏重歷史面向，相對地清末的變法就偏政治，

又跟現在較有關聯性。所以，最後就決定以「清末新法律運動」

為主題，撰寫學士論文。原本韓忠謨系主任認為這是歷史或政治

系的題目，並且覺得這題目應該叫「立法運動」才對，但我認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 Trespass 指「侵入」等、Common Law 為「普通法」。 
6 1972 年以前「中國法制史」是律師高考的考試科目之一。劉恆妏，

〈從知識繼受與學科定位論百年來台灣法學教育之變遷〉（台北：

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博士論文，2005），頁 248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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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立法」指的是「法典化」（Codification），也就是把判例、社會

習慣變成法條，而清末的情形是把跟以前完全不同的法律制度帶

進來，所以要叫「新法律運動」。我就從中國清末想要收回治外

法權，帶入新的法律制度開始寫起，包括司法、律師制度、破產

法、公司法等我有興趣的領域。 

寫作過程中，在資料蒐集上相當順利。那時有位上海籍的律

師過世，他藏有很多老書，裡面討論很多中國在清末引介新法律

的情況，還有很多關於法律草案的小冊子，如刑法、民法、律師

法等，其中還有我特別有興趣的票據法。7由於處理這些老書的人

正好是我的同事，當他來問我對此有無興趣時，我立即接收過

來，這些書對我來說等於是如獲至寶。後來我就以此為參考資

料，論述清朝是如何引進外國法律，及其法律編譯館通知各國駐

外單位清朝將如何修訂法律的情形，包括商法、民法、刑法、訴

訟法、律師法、法院組織法等。這次變法運動最後雖沒成功，但

其成果後來有很多變成了民國時代中國乃至於現在台灣的法

律。我是在寫好了之後，再找也研究法制史、二十幾歲就著有《中

國法制史》一書（有日文譯本）8的陳顧遠老師擔任指導教授。 

四、以社會關懷為出發點的碩士論文 

我決定考研究所是在大四的時候。因為到大三為止都沒能考

上律師，所以就想說改考研究所看看，原本沒打算要唸。後來想

說大學都半工半讀，研究所應該也可以這樣熬過去，但對考試其

實沒什麼信心的。結果在臺大法律研究所的考試中，竟考了第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 姚嘉文，《票據法論》（台北：姚嘉文律師事務所，1974）。 
8 陳顧遠著、西岡弘譯，《支那法制史》（東京：人文閣，1941）。 




